团体标准征求意见表

	团体标准名称
	

	提意见单位和（或）专家
	专家姓名
	
	职务/职称
	

	
	单位名称（盖章）
	

	
	通讯地址
	

	
	联系电话
	
	E-mail
	

	条文编号
	具体的修改意见、建议及其理由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
（纸面不敷，可另增页）
注1：如果贵单位和专家对标准草案没有修改意见，也请填写单位和个人信息，在意见栏填写“无意见”并反馈。

注2：如有修改意见，请于2026年1月20日前反馈意见至江小姐（邮箱：fszby2019@163.com）。
